
日常考核绩效评价考核标准

评价考核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被考核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考核时间：   年   月   日

	项目
	考核细则
	考核结果
	备注

	人工清扫、保洁（30分）
	1.清晨未按作业时间普扫一街次最高扣2分，漏扫一处最高扣1分；
	
	

	
	2.不着工作衣、帽、反光安全背心上岗作业，一人次最高扣1分；
	
	

	
	3.清扫作业时，检查发现将扫街土扫入下水口、绿地隔离带的，一次最高扣2分；
	
	

	
	4.清扫作业时，检查发现焚烧清扫产生的垃圾、树枝、落叶等废弃物的，一次最高扣5分；
	
	

	
	5.清扫作业时，检查发现不配备符合作业要求的工具（如扫帚、保洁桶、簸箕、铁锹、冰铲等），一次最高扣1分；
	
	

	
	6.作业期间要求工作人员衣着整洁、车辆遵守交通法规，否则一项最高扣1分；
	
	

	
	7.保洁期间，检查发现花池、树坑、绿化带内有废弃物的，最高扣1分；
	
	

	
	8.保洁期间，检查发现下水口不净的，最高扣1分；
	
	

	
	9.保洁期间，检查发现保洁员有乱丢垃圾、杂物现象的，最高扣2分；
	
	

	
	10.保洁期间，检查发现路面、便道、墙根不净，有积水、污泥、纸屑、积尘、粪便、砖头、石块等杂物，最高扣1分；
	
	

	
	11.保洁期间，检查发现沿街两侧灯箱、广告牌、配电箱下不干净的，道路隔离栏下不干净的，最高扣1分；
	
	

	
	12.街面废弃物停留时间不得超过20分钟，否则最高扣1分；
	
	

	
	13.保洁期间，检查发现工人串岗、聚岗，每发现一次最高扣1分；
	
	

	
	14.保洁期间，保洁人员必须在岗，否则最高扣1分；
	
	

	
	15.保洁期间，检查发现工人从事个人营利（捡拾废品）或其他私事，影响正常工作的，最高扣1分；
	
	

	
	16.保洁车车体不干净，有污物、灰垢、拖挂的，最高扣1分；
	
	

	
	17.保洁车辆未按规定地点，私自随意倾倒垃圾杂物的，最高扣2分；
	
	

	
	18.雨、雪停后且在工作时间的2小时内积水或积雪未开始清理的，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，最高扣2分
	
	

	
	19.雨或扬沙天气停后且在工作时间的24小时内污泥、沙土等垃圾杂物未清理干净的，最高扣2分；
	
	

	
	20.背街小巷、公园广场的清扫、保洁质量应与所连接的道路质量相同，环卫设施应整洁，无乱贴乱画，否则对照相应条款扣除相应分值。
	
	


考核方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被考核方（签字）： 

日常考核绩效评价考核标准

评价考核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被考核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考核时间：  年   月   日

	项目
	考核细则
	考核结果
	备注

	机械清扫

（15分）
	1.道路机械清扫未按规定时间进行作业的，检查发现最高扣1分；
	
	

	
	2.机械清扫保洁频次必须依照道路等级进行，一、二级道路上下午最少各2次，三级道路上下午最少各1次，否则检查发现最高扣1分；
	
	

	
	3.作业人员不按规定着装，作业时不使用文明礼貌用语的，检查发现最高扣1分；
	
	

	
	4.道路机械清扫作业车辆车容不整洁，车体外部有污物、灰垢的，检查发现最高扣1分；
	
	

	
	5.道路机械清扫车清扫专用标志要清晰完整，专用设备、警示灯和指示板齐全，否则最高扣1分；
	
	

	
	6.机械清扫作业时，不漏扫、不扬尘，如有不便于机械清扫的路段，应进行人工补扫，否则检查发现最高扣1分；
	
	

	
	7.机械清扫作业时，到达作业路段后，机械清扫车应开启警示装置，检查机具，边刷前外1∕4处与地面衔接，主刷压地1—2厘米，吸口前沿距地面3—5厘米；吸口后沿距地面2—3厘米，确认良好后，方可作业，检查发现不合格最高扣1分；
	
	

	
	8.机械清扫道路右路牙时，用主刷和右边刷进行；清扫左路牙时，用主刷和左边刷进行。主刷、边刷小于10厘米刷毛长度影响清扫质量时须更换，检查发现一项不合格最高扣1分；
	
	

	
	9.机械清扫作业车辆需临时停车时，作业人员须穿好反光工作衣，车后放置警示装置，否则最高扣1分；
	
	

	
	10.机械清扫保洁作业后的路面、中心边线、十字口、隔离栅、路牙、路面坑凹处应无浮土、污水及各种废弃物，否则检查发现最高扣1分；
	
	

	
	11.司机严禁酒后上岗、疲劳驾驶，严格遵守交通法规，否则最高扣5分；同时责令购买清扫保洁服务单位作出相应处理。
	
	

	果皮箱及休息厅

（10分）
	1.果皮箱擅自移位的，检查发现最高扣1分；
	
	

	
	2.果皮箱损坏不及时维修的，检查发现最高扣2分；
	
	

	
	3.果皮箱满溢不及时清掏的，检查发现最高扣2分；
	
	

	
	4.果皮箱周边不净的，检查发现最高扣1分；
	
	

	
	5.果皮箱门未关闭的，检查发现最高扣1分；
	
	

	
	6.果皮箱表面不净，有污物、痰迹，箱顶有尘土的，检查发现最高扣1分；
	
	

	
	7.果皮箱箱体上的小广告未及时清除的，检查发现最高扣1分；
	
	

	
	8.环卫休息厅未按规定使用或卫生不整洁，最高扣1分。
	
	


考核方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被考核方（签字）：

日常考核绩效评价考核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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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项目
	考核细则
	考核结果
	备注

	冲洗马路、便道作业（15分）
	1.道路冲洗作业时间按照季节进行调整，并及时上报主管单位，道路冲洗作业频次必须依照道路等级进行，一、二级道路上下午最少各2次，三级道路上下午最少各1次，否则检查发现最高扣1分；
	
	

	
	2.雨天过后必须对街道进行全面冲洗，否则检查发现最高扣1分；
	
	

	
	3.冲刷作业时，作业时速为6—8公里∕小时，否则最高扣1分；
	
	

	
	4.水车冲刷路面喷水宽度要适当，单喷头喷水宽度不应超过2.5米，双喷头不应超过4.5米，喷水面压茬20厘米，水面应呈扇形，水面与地面呈45度角，双喷头同时使用要保证出水交叉无间隙，否则最高扣1分；
	
	

	
	5.作业人员不按规定着装，作业时不使用文明礼貌用语的，检查发现最高扣1分；
	
	

	
	6.道路冲刷作业车辆车容不整洁，车体外部有污物、灰垢的，检查发现最高扣1分；
	
	

	
	7.冲刷作业车专用标志要清晰完整，专用设备、警示灯和指示板齐全，否则最高扣1分；
	
	

	
	8.冲洗作业时要压茬作业，交接处无断茬现象，有跳洗、漏洗的，检查发现最高扣1分；
	
	

	
	9.任何路段内冲刷作业后的道路路面、道路中心线、隔离墩（栅）无泥沙，无废弃物积存，地面交通标志清晰，否则检查发现最高扣1分；
	
	

	
	10.夏季的11:30—12:00、14:00—14:30这两个时段对一、二级道路必须进行降温降尘作业，否则最高扣1分；
	
	

	
	11.司机严禁酒后上岗、疲劳驾驶，严格遵守交通法规，否则最高扣5分；同时责令购买清扫保洁服务单位作出相应处理。
	
	

	其他扣分细则（30分）
	1.所有工作人员必须实行岗前培训，文明作业，严禁违章作业，每发现一项扣2分，最高扣5分；
	
	

	
	2.所有工作人员必须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，遵纪守法。公司要积极妥善地处理群众及工作人员的信访问题，严格按照信访工作保密制度执行，如对上述问题未及时作出处理并造成不良影响的扣5分；
	
	

	
	3.拒绝、妨碍、阻挠工作人员监督管理的且出现其他扰乱工作秩序的行为，每出现一项扣2分，最高扣5分；必要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；
	
	

	
	4.对于相关部门反映的问题，受到限期整改处理的，最高扣2分，因严重“脏、乱、差”问题，受到限期整改处理的，给予2倍扣分；
	
	

	
	5.一个月内同一问题反复出现在同一地段被新闻媒体、“12345”、连续三次举报未处理的，一经核实每项扣1分，最高扣3分；
	
	

	
	6.各级通报、媒体曝光与投诉。一是区（县）级以上通报、明查暗访；二是新闻媒体曝光；三是群众来信、来电、来访投诉的，一经核实每项扣2分，最高扣5分；
	
	

	
	7.在舆论监督方面要积极接受群众监督、对群众提出的意见及建议要在限定时间内给予答复；在满意度方面要多进行问卷调查，及时发现问题、整改问题，以上问题一经核实每项扣2分，最高扣5分。
	
	

	环卫作业加分标准
	1.对环境卫生专项检查或随机抽查，反应迅速、保洁质量高、未出现问题的，最高加5分；
	
	

	
	2.由于作业效果好、社会反响好被市级以上新闻媒体正面报道的，最高加5分；
	
	

	
	3.在重要会议、大型赛事等重大活动保障期间清扫保洁质量高、文明工作、应急能力强，视情况酌情最高加2分。
	
	


考核方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被考核方（签字）

